
   

 
贵州省检察机关 

2023年 1至 9月主要业务数据 

 

一、关于刑事检察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

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18460人,不捕 17669人，

不捕率 48.91%;共决定起诉 32623 人，决定不起诉 15480 人，不

诉率 32.18%。 

（二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情况。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

中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人数占同期审结人数 89.41%；检

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占量刑建议提出数的 95.55%；确定刑

量刑建议采纳率 93.81%。 

（三）刑事诉讼监督办案情况 

1.立案监督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开

展立案（撤案）监督 7864 件；监督后公安机关已立案（撤案）7844

件。 

2.纠正侦查活动违法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针对

侦查活动违法行为，提出纠正 11179 件，监督采纳率 100.1%。 

3.刑事抗诉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提出抗诉 112

件；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和发回重审 93 件。 

4.纠正刑事审判活动违法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



    

针对刑事审判活动中违法行为，提出纠正 968 件，同期审判机关

采纳率 99.79%。 

（四）刑事执行检察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

对“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”不当提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及检察

建议 640 人；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严重违法行为提出纠正 4353

件；对监外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纠正 1963 人；对财产性判项执

行履职不当提出纠正 711 件。 

（五）办理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

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 55 人。 

二、关于民事检察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对民事生效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监督情况。2023 年 1

至 9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对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提出监督意见 253

件，其中提出抗诉 46 件，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207 件。抗诉改变率

95.77%，再审检察建议采纳率 84.54%。 

（二）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

察机关共对民事审判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 984 件，法院同

期采纳率 97.66%。 

（三）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

察机关共对民事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 755 件，法院同

期采纳率 96.56%。 

（四）对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

察机关提出的民事诉讼监督意见中涉及虚假诉讼 241 件。 



   

（五）民事支持起诉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

共支持起诉 2857 件，其中支持农民工起诉 2115 件。 

三、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对行政生效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的监督情况。2023 年

1 至 9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对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提出抗诉 2件；

法院再审改变 1 件。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1 件，法院同期裁定再审

1 件，采纳率 100%。 

（二）对行政审判活动监督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

察机关对行政审判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 555 件，法院同期

采纳率 98.38%。 

（三）对行政执行（含非诉执行）活动监督情况。2023 年 1

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对行政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

1013 件，法院同期采纳率 95.36%。 

（四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共促进

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120 件。 

四、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 

（一）立案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办

理公益诉讼案件 5657 件。其中民事公益诉讼类立案 1359 件，行

政公益诉讼类立案 4298 件。 

（二）诉前整改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民事公益诉讼发出

诉前公告 1151 件;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2460 件，98.93%的

案件在诉前得到解决。 



    

（三）提起诉讼和判决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

关共提起公益诉讼 299 件。同期，法院一审裁判支持率 99.84%。 

五、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审查逮捕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批

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684人，不捕 1915人，不捕率为 73.68%。

同期，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 2068 人。 

（二）审查起诉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对

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 801 人，不起诉 1219 人，不起诉率

60.35%。审结时，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819 人，占审结数的

38.32%。同期，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 2143 人。 

（三）有关特殊制度开展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

机关通过帮教回访、心理疏导、家庭教育指导等形式对不批捕、

不起诉、被判处刑罚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处罚等人员开

展特殊预防 113 次；开展法治巡讲 23 次。 

六、关于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情况 

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

147 人。 

七、关于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 

（一）信访工作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接

收群众信访 14113 件；重复信访 1621 件。受理刑事赔偿申请 10

件，决定给予刑事赔偿 3 件。 

（二）司法救助工作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



   

共实际求助 1833 人。 

八、其他工作情况 

（一）入额院领导办案情况。2023 年 1 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

关入额院领导共办理案件 30700 件。其中各级院检察长办理 2373

件，占 7.73%；副检察长、检委会专职委员及其他入额院领导办

理 28327 件，占 92.27%。 

入额院领导办理案件中，刑事检察类案件（含刑事执行检察、

未成年人检察、控告申诉检察等）22981 件；民事、行政检察类

案件 3752 件；公益诉讼类案件 1586 件；案件管理类案件 2381

件。 

（二）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情况。2023 年 1

至 9 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各级检察院检察长、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

察长，共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212 人次。 

 


